






















































































































































辉县市豫辉投资有限公司                                                          财务报表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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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大未决诉讼、仲裁情况 

无。 

（2） 为其他单位提供债务担保形成的或有负债及其财务影响 

①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主要存在如下担保事项：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应披露未披露的担保事项。 

②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资产质押请况 

本公司质押借款及质押物情况详见附注五、(四十五)。 

③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资产抵押情况 

本公司资产抵押情况详见附注五、(四十五)。 

除存在上述或有事项外，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无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

或有事项。 

十、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无。 

十一、 其他重要事项 

(一) 前期会计差错 

（1） 追溯重述法  

会计差错更正的内容 处理程序 
受影响的各个比较期

间报表项目名称 
累积影响数 

扣除非经营性资产 30,557.98 万元，系辉县

市人民政府划拨给发行人的保障房项目 

追溯调整各期报表数

据并按规定披露 

其他非流动资产 305,579,800.00 

资本公积 305,579,800.00 

注：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辉县市豫辉投资有限公司发行债

券的专项审计说明》（亚会 B专审字（2019）0044号）对上述情况进行了披露。 

(二) 债务重组 

无。 

(三) 资产置换 

无。 

十二、 母公司会计报表的主要项目附注 

(一) 应收票据 

项  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银行承兑汇票 211,000.00 100,000.00 

商业承兑汇票     

合  计 211,000.00 100,000.00 

(二) 应收账款 

1、 应收账款按种类披露 


























